安全生产典型案例曝光台
——道路运输企业所属车辆逾期未参加年度审验

[bookmark: _GoBack]案件情况：2025年7月18日，我局在行政执法检查过程中发现，我县一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公司为名下车辆，车牌号：鲁CC2***（黄色）、鲁CD9***（黄色）重型自卸货车进行年度审验，我局执法人员通过山东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查询发现，车辆鲁CC2***（黄色）、鲁CD9***（黄色）《道路运输证》“车辆审验及技术等级记录”一栏中，有效期为2024年10月，通过山东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系统查询发现，车牌号为鲁CC2***（黄色）、鲁CD9650（黄色）的车辆年审有效期为2024年10月，该公司属于道路运输车辆逾期未参加年度审验。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五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道路运输车辆进行年度审验。对审验不合格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责令经营者限期整改。经营者在整改期间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高青县交通运输局依法对该公司作出了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
处罚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第六十五条第六项：道路运输车辆逾期未参加年度审验的。“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另依据《山东省交通运输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违法程度“较重”，逾期未参加年度审验6个月以上，处3000元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同时根据《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第三条道路运输企业和城市客运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二）使用报废、擅自改装、拼装、检验检测不合格（含未在有效期内）以及其他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装备、设施设备等从事经营活动的。
案例分析：定期对车辆进行年审（年度检验）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维护公共权益的重要措施，可有效确保车辆安全性，降低事故风险，发现并制止擅自改装发动机、底盘、车身结构等违法行为，防止车辆性能失控或引发道路安全隐患。年审更新车辆登记信息（如所有权变更、使用性质等），便于交通管理部门掌握车辆动态，加强监管，车辆年审并非简单的“形式审查”，而是通过强制性标准保障人、车、路三方的安全与协调。车主应主动遵守年审规定，既是对自身安全的负责，也是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
